
《财政部关于实施促进自主创新政府采购政策的若干意见》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 

 

      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建设创新型

国家，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

面的重大战略举措。《国务院关于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

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若干配套政策的通知》(国发

[2006］6 号）对实施政府采购政策，发挥政府采购对自主创新

促进作用作了明确规定。为贯彻落实这一规定，现就有关问题

通知如下： 

 

一、狠抓落实，加强政策实施的组织领导 

 

      实施促进自主创新的政府采购政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

程。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提高对政策实施

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要确定一位领导同志

负责，成立专门工作班子，建立工作责任制，任务落实到人，

为政策全面实施提供组织保障。工作中要正确把握政策，通过

公开、公正、公平的竞争机制实现政府采购优先购买的政策功

能。要做到政策意向明确，目标任务科学合理，政策方案易于

实施。要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协调配合，建立合理的工作协调机



制，共同研究解决政策实施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做到政府采

购政策与国家其他政策的协调统一。 

 

二、认真研究，构建政府采购自主创新制度体系 

 

      制度建设具有根本性、全局性和规范性。研究建立政府采

购自主创新制度体系是实施政府采购政策的主要内容，也是确

保政府采购政策有效实施的必然要求。为此，财政部研究确定

了开展制度建设的工作计划，近期，将重点研究制定《自主创

新产品预算管理办法》、《自主创新产品评标细则》、《自主创新

产品政府采购合同管理办法》等。同时，对重大建设项目、装

备和产品项目采购、政府采购首购及订购、国货认定标准和采

购进口产品等方面的管理办法进行研究。各级财政部门在上述

办法出台前，可以根据本地区自主创新产品认定情况和工作实

际，制定过渡性实施办法，推动政府采购自主创新工作的开展。 

 

三、勇于实践，力争在重点环节有所突破 

 

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在深刻领会政策精神基础上，把握重

点环节，积极实践，多方面、全过程促进自主创新，争取最大

限度发挥政策功能。一是要积极探索政府采购环节中体现自主

创新各项政策要求的有效方法，增强可操作性。二是在一定采



购范围内或选择一些采购项目进行试点，在采购文件的制定和

评审方法上，可增加优先采购自主创新产品的具体条件、优惠

幅度等，注意摸索经验，不断完善政策。三是在具体采购活动

中，应树立国货意识，提出针对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的相应

要求，采购数额较大的进口产品时，要经过有关方面论证，不

断规范政府采购进口产品行为，为研究建立购买外国产品审核

体系和进口产品管理办法创造条件。同时，研究建立对采购自

主创新产品的有效激励机制。 

 

四、积极协调，促进自主创新产品认定体系建设工作 

 

     国务院通知指出，建立自主创新产品认证制度，建立认定

标准和评价体系，是实施政府采购政策的基础和前提，科技部

门要负责自主创新产品认证制度的研究建立工作。地方各级财

政部门要积极配合科技等部门推进相关工作的进展。省级财政

部门应会同同级科技等部门确定本地区促进自主创新政府采购

政策的工作实施方案，并报财政部备案。凡省级科技部门已建

立和开展了认定工作并确定了自主创新产品目录的，应及时将

认定标准、评价体系和创新产品目录报科技部批准，以作为财

政部制定“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目录” 的基础。 

 

五、加强调研，做好全面实施的准备工作 



 

     政府采购促进自主创新是一项全新的工作，地方各级财政

部门要积极开展调查研究，多方听取意见，科学总结、分析规

律、提出对策。财政部门作为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要大力

开展宣传工作，利用新闻媒介等多种渠道向全社会广泛宣传政

府采购促进自主创新的必要性和重要作用，调动社会各界力量，

共同推进该项工作。 

 

六、建立和完善监管机制，实行跟踪问效 

 

     要建立和完善监管机制。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加强对自主

创新政策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督促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自

觉执行促进自主创新的政府采购政策，对有意规避采购自主创

新产品的单位和相关责任人，应依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理。对于

在政府采购中促进自主创新工作取得明显成就和贡献的单位和

个人，应予以鼓励和表彰。要记录自主创新产品的企业参与政

府采购活动的情况，实行信用管理，对政策实施情况进行跟踪

问效。要加强和发挥审计与监察的监督作用，将各部门、各单

位对自主创新政府采购政策执行情况纳入年度审计范围。 

 

 


